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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部分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业绩承诺情况 

2015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与苏州好屋原股东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

陈琪航、陈兴、董向东、黄俊、刘勇等人（以下简称“盈利承诺方”）签订了《浙

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与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陈琪航、陈兴、董向东、

黄俊、刘勇关于苏州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以下简

称“《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40,000 万元受让苏州好屋

16 万元股权，以自有资金 30,000 万元向苏州好屋溢价增资 12.00 万元，上述交

易价格由各方协商确定。股权受让及增资完成后，公司合计获得苏州好屋 28 万

元股权，占苏州好屋增资后注册资本 112 万元的 25%。 

根据《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苏州好屋原股东承诺：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 年度苏州好屋实现净利润（苏州好屋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下同）分别为 18,000 万元、25,000 万元、

32,000 万元，盈利承诺期间的承诺盈利数总和为净利润 75,000.00 万元。 

盈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若苏州好屋在上一会计年度实际盈利

数（指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小于上一会计年度承诺盈利数，盈利承诺方应

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盈利承诺方上一会计年度应补偿的金额按照以下方式进行

计算： 

某盈利承诺方的现金补偿额=（上一会计年度承诺盈利数－上一会计年度实

际盈利数）÷盈利承诺期间的承诺盈利数总和×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后苏州好屋

的全部股权价格 280,0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后公司合计持有苏州好屋

的股权比例 25%×某盈利承诺方所出让的出资额÷盈利承诺方所出让的出资额

之和－某盈利承诺方已支付现金补偿额。 



二、2018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的差异情况 

苏州好屋 2018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之间差异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  目 实际盈利数[注] 承诺盈利数 差异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804.83 32,000.00 -13,195.17 

注：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由其出具苏州好屋《2018 年度

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2371 号)。 

三、业绩补偿支付进展情况 

根据《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与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陈琪航、陈

兴、董向东、黄俊、刘勇关于苏州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协

议》之盈利承诺及补偿相关约定，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陈兴、董向东、黄

俊、刘勇需向公司总共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123,154,940.23 元。 

公司与盈利承诺方进行多次沟通协商，部分盈利承诺方因个人财务原因，暂

时无法支付全部业绩承诺补偿款，但盈利承诺方保证继续履行业绩承诺。截至

2019年 8月 15日，盈利承诺方已支付2018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23,625,840.00

元（详见公司 2019-029 号公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盈利承诺方汪妹玲、

严伟虎、叶远鹂、董向东已另外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43,951,059.75

元，盈利承诺方已经累计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67,576,899.75 元，占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的 54.87%，其中盈利承诺方董向东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出具承诺，将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前支付其剩余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3,800,000 元（详见公司 2020-001 号公告）。2020 年 1 月 6 日，盈利承诺方董向

东已经支付其剩余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3,800,000 元，其 2018 年度业绩承

诺补偿已经履行完毕。截至 2020 年 1 月 6 日，盈利承诺方已经累计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71,376,899.75元，占 2018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的57.96%。

其中，盈利承诺方汪妹玲、严伟虎、陈兴、黄俊、刘勇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

偿尚未履行完毕，还需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51,778,040.50 元

（详见公司 2020-002 号公告）。2020 年 3 月 31 日，盈利承诺方汪妹玲、严伟虎

各向公司支付2018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2,500,000元，截至2020年 3月 31日，

盈利承诺方已经累计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76,376,899.75 元，占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的 62.02%；其中，盈利承诺方汪妹玲、严伟虎、陈兴、黄

俊、刘勇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尚未履行完毕，还需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业

绩承诺补偿款 46,778,040.50 元（详见公司 2020-010 号公告）。2020 年 5 月 29

日，盈利承诺方汪妹玲、严伟虎各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2,500,000 元，截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盈利承诺方已经累计支付 2018 年度业

绩承诺补偿款81,376,899.75元，占 2018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的66.07%；其中，

盈利承诺方汪妹玲、严伟虎、陈兴、黄俊、刘勇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尚未

履行完毕，还需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41,778,040.50 元（详见

公司 2020-028 号公告）。2020 年 8 月 31 日，盈利承诺方严伟虎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2,000,000 元，2020 年 9 月 2 日盈利承诺方汪妹玲向公司

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3,000,000 元，盈利承诺方已经累计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86,376,899.75元，占 2018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的70.14%；

其中，盈利承诺方汪妹玲、严伟虎、陈兴、黄俊、刘勇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

偿尚未履行完毕，还需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36,778,040.50 元

（详见公司 2020-037 号公告）。2021 年 2 月 9 日至 10 日，盈利承诺方汪妹玲、

严伟虎分别向公司支付2018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3,500,000元和3,500,000元。

盈利承诺方已经累计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93,376,899.75 元，占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的 75.82%；其中，盈利承诺方汪妹玲、严伟虎、陈兴、黄

俊、刘勇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尚未履行完毕，还需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业

绩承诺补偿款 29,778,040.50 元（详见公司 2021-006 号公告）。2021 年 4 月 15

日，盈利承诺方汪妹玲、严伟虎分别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2,500,000 元和 2,500,000 元，盈利承诺方已经累计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

偿款 98,376,899.75 元，占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的 79.88%；其中，盈利承

诺方汪妹玲、严伟虎、陈兴、黄俊、刘勇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尚未履行完

毕，还需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24,778,040.50 元（详见公司

2021-009 号公告） 

2021 年 4 月 20 日，盈利承诺方汪妹玲、严伟虎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业绩

承诺补偿款 3,603,761.28 元，其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已全部支付。         

盈利承诺方已经累计支付2018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101,980,661.03元，占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的 82.81%；其中，盈利承诺方陈兴、黄俊、刘勇的 2018 年

度业绩承诺补偿尚未履行完毕，还需向公司支付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

21,174,279.22 元，具体如下： 

四、业绩补偿后续履行 

（一）盈利承诺方黄俊已于 2018 年将其持有的苏州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3%股权质押给公司，用于保证其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支付。 

（二）公司已根据上海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陈兴、刘勇给付业绩补偿款及未按时支付业绩补偿款的利息损失，切实通

过法律程序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公司将与盈利承诺方陈兴、黄俊、刘勇加强积极沟通，敦促其尽快支

付剩余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同时，公司也将视情况采取合理有效措施以

使剩余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的支付得到基本保障。 

五、备查文件 

1、《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与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陈琪航、陈兴、

董向东、黄俊、刘勇关于苏州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2、盈利承诺方汪妹玲、严伟虎支付部分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之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 

盈利承诺方 

2018 年度 

业绩补偿款 

（元） 

已经支付 2018 年度业绩补偿款

（元） 

（截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尚未支付2018年度业绩补偿款

（元） 

（截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 

陈  兴 10,262,911.69  2,293,200.00  7,969,711.69  

黄  俊 10,262,911.69  1,043,200.00  9,219,711.69  

刘  勇 5,131,455.84  1,146,600.00  3,984,855.84  

合  计 25,657,279.22  4,483,000.00  21,174,2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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